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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於民國 73 年 6 月 28 日發布實施，其民國 80 年 10 月

24 日完成第一次通盤檢討、民國 92 年 10 月 29 日完成第二次通盤檢討，依據都市計畫法

第 26 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內

或 5 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前次通檢迄今已逾 10 年，本次係辦理第三次通盤檢討。 

本計畫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6 次會議審議通過。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會議紀錄，得視實際發展需要，檢具變更都市計畫書、圖，分階段報請內政部核定，依法

公告發布實施；爰此，第一階段計畫書圖已於民國 108 年 1 月 2 日高市都發規字第

10707424400 號公告發布實施；第二階段計畫書圖已於民國 108 年 8 月 6 日高市都發規字

第 10832990100 號公告發布實施。 

本計畫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6 次會議、第 936 次、第 942 次會議及 946 次會

議會議審議通過，本次核定案於第 916、936 次會議決議，屬需簽定協議書案件共 2 案，

列入本計畫(第三階段)辦理；其餘 2 案為簽定協議書案件及整體開發地區俟市地重劃計畫

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

施。 

第二節 法令依據 

本次通盤檢討作業依據下列法令規定辦理：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內或 5 年

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

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 

二、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 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情形分期分區就本法第 15 條或第 22 條規定之事

項全部或部分辦理。但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已屆滿計畫年限或 25 年者，應予全面通盤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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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 條 

都市計畫線之展繪，應依據原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圖、樁位成果資料及現

地樁位，參酌地籍圖，配合實地情形為之；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都市計畫辦理機關

應先修測或重新測量，符合法定都市計畫圖比例尺之地形圖： 

（一）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 25 年 

（二） 原計畫圖不合法定比例尺或已無法適用者 

（三） 辦理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例互不相同者 

四、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 

都市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據以展繪都市計畫線者，得以新測地

形圖，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實地情形，並依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重

新製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止。 

第三節 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 

本計畫位於湖內區南面之大湖地區，東起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鐵道縱貫線與路竹區

交界，西至台灣糖業公司鐵道西側約 20 公尺處，南與路竹都市計畫毗鄰，北接湖內都市

計畫、以涵口圳為界，含括部分田尾里、太爺里、海埔里、大湖里、湖內里、湖東里等鄰

里，計畫面積約 616.656 公頃。 

本案計畫區北界鄰接湖內都市計畫區、西側經台 17 甲線可及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

區，南界鄰接路竹都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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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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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發布實施經過 

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於民國 73 年 6 月 28 日發布實施，於民國 80 年 10 月 24

日完成第一次通盤檢討，於民國 92 年 10 月 29 日完成第二次通盤檢，並曾於民國 98 年

12 月 29 日與民國 99 年 1 月 6 日完成兩次個案變更，本次係辦理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已於民國 108 年 1 月 2 日發布實施，第二階段計畫書圖已於民國 108 年 8 月 7 日發布

實施，並於民國 109 年 3 月 3 日完成一次個案變更。辦理歷程程綜理如表 1。 

表 1 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辦理歷程一覽表 

案序 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 公告字號 

1 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案 民國 73 年 6 月 28 日 
府建都字 
第 60368 號 

2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加
油站）案 

民國 76 年 7 月 
府建都字 
第 80833 號 

3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 

民國 80 年 10 月 24 日 
府建都字 

第 159104 號 

4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部份工業區為電
信用地）案 

民國 84 年 5 月 16 日 
府建都字 
第 77060 號 

5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部份農業區為綠
地、工商綜合專用區）案 

民國 86 年 2 月 15 日 
府建都字 
第 26000 號 

6 
變更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民國 92 年 10 月 29 日 
府建都字 

第 0920195388 號 

7 
變更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
河川區）案 

民國 98 年 12 月 29 日 
府建都字 

第 0980315643 號 

8 
變更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為
道路用地）案 

民國 99 年 1 月 6 日 
府建都字 

第 0980321633 號 

9 
變更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民國 101 年 5 月 22 日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132096901 號 

10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民國 102 年 1 月 26 日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230439501 號 

11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 

民國 108 年 1 月 2 日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707424400 號 

12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案 

民國 108 年 8 月 6 日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832990100 號 

13 
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 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道路用地)(配合東方路連接路竹科學園區道路
開闢工程) 案 

民國 109 年 3 月 2 日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9306090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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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計畫概述 

一、 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 115 年。 

二、 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12,5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176 人。 

三、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 住宅區 

於既有集居地區劃設住宅區面積為 61.392 公頃。 

（二） 商業區 

劃設商業區面積為 7.680 公頃。 

（三） 工業區（含特種、甲種、乙種及零星工業區） 

劃設工業區面積共計 37.544 公頃。其中工一~工五、工七~工九及工十一為乙

種工業區，工六、工十為甲種工業區。 

（四） 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7 處，面積 1.487 公頃。 

（五） 古蹟保存區 

劃設古蹟保存區 1 處，面積 1.832 公頃。 

（六） 文教區 

劃設文教區 2 處，面積 12.22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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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1 處，面積 0.401 公頃。 

（八） 農業區 

於計畫區外圍劃設農業區，面積 404.151 公頃。 

（九） 河川區 

劃設河川區 1 處，面積 14.805 公頃。 

（十）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1 處，面積 0.02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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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 

土地使用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占計畫區 

面積百分比 

占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百分比 

五項公共設施 

用地不足面積 

（公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1.392 9.96% 31.06%   

商業區 7.680 1.25% 3.89%   

工業區 37.544 6.09% 18.99%   

宗教專用區 1.487 0.24% 0.75%   

古蹟保存區 1.832 0.30% 0.93%   

文教區 12.222 1.98% 6.18%   

加油站專用區 0.401 0.07% 0.20%   

農業區 404.151 65.54% -   

河川區 14.805 2.40%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28 0.00% -   

小計 541.542 87.82% 62.0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1.899 0.31% 0.9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400 0.23% 0.7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58 0.03% 0.08%  

綠地用地 3.909 0.63% 1.98%   

學校用地 5.747 0.93% 2.91%   

市場用地 0.571 0.09% 0.29%   

停車場用地 0.852 0.14% 0.43%   

機關用地 3.716 0.60% 1.88%   

自來水事業用地 0.197 0.03% 0.10%   

水溝用地 0.258 0.04% 0.13%   

墓地用地 2.996 0.49% 1.52%   

鐵路用地 2.266 0.37% 1.15%   

人行步道用地 0.123 0.02% 0.06%   

道路用地 51.022 8.27% 25.81%   

小計 75.114 12.18% 38.00%   

計畫區 616.656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197.672 32.06% 100.00%   

五項公共設施用地 7.287 1.18% 3.70% -54.379 

註1：上述實際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註2：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河川區等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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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 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4 處，面積合計 1.899 公頃。 

（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7 處，面積合計 1.400 公頃。。 

（三）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0.158 公頃。 

（四） 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 6 處，面積合計 3.909 公頃。 

（五） 學校用地 

劃設學校用地 3 處，文小用地 2 處，面積 3.258 公頃；文中用地 1 處，面積 2.489

公頃，面積合計 5.747 公頃。 

（六） 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3 處，面積合計 0.571 公頃。 

（七） 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 6 處，面積合計 0.852 公頃。 

（八） 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5 處，面積 3.716 公頃。 

（九） 自來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來水事業用地 1 處，面積 0.197 公頃。 

（十） 水溝用地 

劃設水溝用地 1 處，面積 0.25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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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墓地用地 

劃設墓地 1 處，面積 2.996 公頃。 

（十二） 鐵路用地 

劃設鐵路用地 1 處，面積 2.266 公頃。 

（十三） 人行步道用地 

劃設人行步道用地，面積 0.123 公頃。 

（十四） 道路用地 

其餘為道路用地，面積 51.02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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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行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項目一覽表 

公共設施用

地項目 
簡稱或編號 

面積 

（公頃） 
說明 備註 

公園用地 

公一 0.627 位於墓地西側 現為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活動中心 

公二 0.951 位於公（兒）九南側 供鄰里公園使用 

公三 0.173   

公四 0.148  附帶條件由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提供 

小計 1.899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三 0.200 位於機六東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公（兒）四 0.185 位於市一北側  

公（兒）五 0.210 位於機二東側  

公（兒）六 0.200 位於市二西側  

公（兒）七 0.201 位於停四南側  

公（兒）八 0.200 位於國小二北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公（兒）九 0.204 位於公二北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小計 1.400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廣(停) 0.158 位於墓地南側 附帶條件由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提供 

綠地用地 

綠一 0.048 位於公（兒）四北側  

綠二 0.059 位於機一南側  

綠三 0.091 位於機一南側  

綠四 0.042 位於公（兒）三東側  

綠五 3.515 位於停六南側  

綠六 0.154 位於公（兒）三南側  

小計 3.909   

學校用地 

文小一 1.273 機一北側 現為高雄巿湖內區大湖國民小學 

文小二 1.985 公（兒）八南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文中 2.489 墓地南側  

小計 5.747   

市場用地 

市一 0.209 停二東側  

市二 0.168 停三西側  

市三 0.194 停四北側  

小計 0.571   

停車場用地 

停一 0.119 市一南側  

停二 0.195 市一西側  

停三 0.099 市二東側  

停四 0.098 市三西側  

停五 0.111 公三東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停六 0.230 機四西側  

小計 0.852   

機關用地 

機一 0.304 國小一南側 現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 

機二 0.082 位於公（兒）五西側 供鄰里活動中心使用 

機三 0.091 位於停四北側 供鄰里活動中心使用 

機四 3.195 停六東側 現為軍事機關 

機六 0.044 公（兒）三西側 現為高雄市湖內區湖東里社區活動中心 

小計 3.716   

自來水事業 

用地 
水 0.197 公（兒）三東側 

現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

路竹服務所 

水溝用地 水溝 0.258   

墓地用地 墓 2.996 公一東側  

鐵路用地 鐵 2.266 文中東側  

道路用地 道 51.022   

註：上述實際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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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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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系統計畫 

（一） 主要道路 

一號道路（台 1 線）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幹道，南往高雄，北通台南，

計畫寬度 40 公尺。二號道路為本計畫區東西間之幹道為東通阿蓮，向西通往興

達港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30 公尺。 

（二） 次要道路 

1. 聯外道路 

五—1 號道路為本計畫區向西通往海埔、茄萣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15 公

尺。五—5 號道路為本畫區東通大湖火車站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15 公尺。

六—1 號道路為本計畫區向西通往竹滬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12 公尺。 

2. 區內道路 

劃設次要區內道路，其計畫寬度分別為 18 公尺、15 公尺及 12 公尺、10 公

尺等。 

（三） 服務道路及人行步道 

計畫寬度分別為 12 公尺、10 公尺及 8 公尺及 4 公尺等，另為方便行人，酌

設 4 公尺寬之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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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計畫道路系統一覽表 

道路 
層級 

道路 
編號 

起迄位置 
計畫 
寬度 

（公尺） 

計畫 
長度 

（公尺） 
備註 

聯外道路 

一 自計畫區北端至南端 40 3,580 
為聯外道路（台 1 線─中山
路） 

二 自計畫區東側至西側 30 2,040 
為聯外道路（台 28 線─東方
路） 

五─1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區西側 15 980 為聯外道路（忠孝街） 

五─5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側 15 55 為聯外道路（天祐路） 

六─1 自五─2 號道路至計畫區南端 12 1,580 為聯外道路（民族街） 

主要道路 

三─1 自一號道路至五─2號道路 20 640 
為區內道路（中山路一段
447 巷） 

三─2 自一號道路至一號道路 20 890 
為區內道路（中山路一段
234 巷） 

四 自一號道路至一號道路 18 720 為區內道路（民權路）。 

五─2 自六─1 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5 1,220 為區內道路（民族街 121 巷） 

五─3 自一號道路至五─2號道路 15 510 為區內道路（長壽路） 

五─4 自五─3 號道路至三─1號道路 15 225 為區內道路（長春四街） 

次要道路 

六─2 自六─1 號道路至五─2號道路 12 620 為區內道路（寧靖街） 

六─3 自四號道路至三─2號道路 12 1,040 為區內道路 

七─1 自一號道路至五─1號道路 10 530 為區內道路（忠孝街 110 巷） 

七─2 自一號道路至七─3號道路 10 500 
為區內道路（中山路一段
548、496 巷） 

七─3 自六─3 號道路至七─2號道路 10 190 
為區內道路（中山路一段
496 巷、民權路 244 巷） 

七─4 自一號道路至五─2號道路 10 250 為區內道路 

七─5 自六─1 號道路至六─2號道路 10 180 為區內道路（民族街 267 巷） 

七─6 自六─1 號道路至農業區 10 200 為區內道路（民族街 150 巷） 

七─9 自三─1 號道路至五─3號道路 10 710 為區內道路（長壽路 65 巷） 

服務道路 

及 

人行步道 

六─4 自三─2 號道路至住宅區 12 100 為服務道路 

六─5 自一號道路至六─5號號道路 12 480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一段
385 巷 23 弄、301 巷） 

六─6 自三─1 號道路至六─5號道路 12 310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一段
405 巷） 

六─7 自二號道路至機四用地 12 150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一段
301 巷） 

六─8 自一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2 750 為服務道路（民生街） 

六─9 自六─3 號道路至四號道路 12 290 
為服務道路（民權路 30 巷
37 弄） 

六─10 自五─3 號道路至住宅區 12 160 為服務道路（長春四街） 

七─7 自六─5 號道路至文教區 10 90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一段
301 巷） 

七─8 自一號道路至文教區 10 244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一段 1
巷） 

七─10 自三─1 號道路至五─3號道路 10 210 為服務道路 

七─11 自六─2 號道路至古蹟保存區 10 90 為服務道路（寧靖街） 

─ 未編號道路 8 9,570 為服務道路 

─ 未編號道路 5 ─ 為服務道路 

─ 未編號道路 4 ─ 為服務道路 

註：上述道路實際長度以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釘樁距為準；起迄位置僅就計畫區範圍部分加以界定，與其
實際起迄位置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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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計畫道路系統圖 

 



18 



19 

六、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為使本計畫區能循序發展，配合實際發展需求及地方財力負擔訂定分期分區發展

計畫： 

（一） 已發展區（第一期）：其範圍除優先發展區以外之都市發展用地。 

（二） 優先發展區（第二期）：為「五-2 號道路東側整體開發地區」之範圍。 

（三） 次優先發展區(第三期)：為「三-1 號道路北側住宅區細部計畫」之範圍。 

七、 都市防災計畫 

依行政院「災害防救方案」之指導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 條

規定，為強化災害預防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災後處理、減輕災害損失，應

依據都市災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就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流域型蓄洪

及滯洪設施、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與檢討。 

現行計畫已依上開規定擬訂都市防災計畫，鑒於莫拉克風災造成計畫區內多處水

患，為強化災害預防措施及救災效率，使災害發生所造成之人民生命及財產損失達最

低，爰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增列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

施於本次通盤檢討都市防災計畫。 

根據過去本計畫區災害發生歷史以及災害潛勢分析，計畫區內災害潛勢以地震及

颱風所引發之洪水災害為主。本計畫進一步參酌 100 年度「高雄市湖內區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內容，並依據民國 102 年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辦理「『易淹水地區水患

治理計畫』第 3 階段實施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湖內地區排水系統規劃」案工程規

劃成果，進行各項都市防災系統規劃，茲將各項內容臚列如後。 

（一） 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 

避難場所及設施主要功用係提供民眾於災害發生時，躲避災禍影響之場所，

通常指學校、廣場、綠地、公園、運動場等大型開放空間。依災害發生性質之

差異，避難據點之可依災害分為二類型。 

第一類型為災害發生當時，作為居民緊急、臨時避難之場所，因人員反應

時間有限，故僅須可隔離災害的直接傷害即可，不需設置特別避難場所；第二

類型為災害發生後或持續發生時，須較高安全性且能符合需求之中長期收容場

所，宜指定特定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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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救災指揮中心 

本計畫係屬湖內區，災時應以湖內區公所為最高救災指揮中心；於本計畫

區內以高雄市警察局湖內分局湖街派出所為救災指揮中心，負責災前、災

時、災後的指揮備災及緊急救災行動，亦作為災害發生後各項物資集散中

心。 

2. 醫療據點 

本計畫區內無大型醫療院所，僅有一般診所可供作為緊急醫療使用，需與

其他鄰近地區的大型醫院進行配合，故以高雄市警察局湖內分局湖街派出

所作為醫療據點，作為災害發生時醫療指揮、分派據點，以利醫療後送。 

3. 避難場所 

（1） 緊急、臨時避難場所 

係屬第一類型避難場所，主要提供民眾於災害發生時緊急避難之用，

亦可收容災害發生後暫無法進入安全避難場所之人員。計畫區內包括

公園、綠地、學校、道路等大型開放空間皆可做為民眾遇災害時緊急

避難場所，計畫區外圍農業區亦可配合作為臨時避難場所。 

（2） 中長期收容場所 

係屬第二類型避難場所，必須具備較完善之設施且可供民眾庇護之場

所，故規劃大湖國小、東方設計學院、樹人醫專及田尾里活動中心作

為主要中長期收容場所，另配合 100 年度「高雄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收容據點規劃，亦將大湖里活動中心、湖東社區發展協會及基督教大

湖長老教會納為中長期收容場所，於災難發生時加以運用。 

茲將各緊急、臨時避難場所以及中長期收容場所面積及每人可使用面積綜

理如表5。目前本計畫區可供作為緊急或臨時避難場所之面積約為12.798公頃，

以計畫人口 12,500 人計，每人可使用避難空間約為 10.364 平方公尺，符合防災

規劃標準（臨時避難所每人最小需求 1 平方公尺）。 

可供作為中長期收容場所之面積為 14.308 公頃，每人可使用收容空間約為

11.446 平方公尺，符合防災規劃標準（有計畫收容每人最小需求 2.1 平方公尺、

無計畫收容每人最小需求 3.6 平方公尺），故目前本計畫所規劃之都市防災避難

場所足以提供災時避難、收容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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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可容納人數綜理表 

層級 項目 面積(公頃) 備註 

緊急或臨時 

避難場所 

公園用地 

公一 0.627  

公二 0.951  

公三 0.173  

公四 0.148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三 0.200  

公（兒）四 0.185  

公（兒）五 0.210  

公（兒）六 0.200  

公（兒）七 0.201  

公（兒）八 0.200  

公（兒）九 0.204  

綠地用地 

綠一 0.048  

綠二 0.059  

綠三 0.091  

綠四 0.042  

綠五 3.515  

綠六 0.154  

學校用地 

文小一 1.273  

文小二 1.985  

文中 2.489  

總計 12.955  

每人可使用避難空間(m2/人) 10.364 以計畫人口 12,500 人計算 

中長期 

收容場所 

學校用地 文小一 1.273 大湖國民小學 

其他 

場所 

東方設計學院 8.639  

樹人醫專(湖內校區) 3.583  

大湖里活動中心 0.039  

田尾里活動中心 0.038  

湖東里社區發展協會 0.205  

基督教大湖長老教會 0.531  

總計 14.308  

每人可使用收容空間(m2/人) 11.446 以計畫人口 12,500 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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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 

依據民國 102 年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3 階段實施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湖內地區排水系統規劃」案，已針對湖內

區內水圳渠道進行排水整治工程，將使排水渠道達到 10 年重現期的治理強度及

無溢堤的情形。同時，本計畫區內多條雨水下水道於災害時亦可發揮排水功能，

將大幅改善本計畫區過去颱風豪雨造成淹水之情形。 

本次通檢配合地方需求於計畫區北側劃設 6-3 水溝用地，適當引導地表水

逕流往北排入二仁溪；另新增兩處公園用地，作為地區型滯洪設施，以增加整

體地表透水率及排水能力。且計畫範圍周邊包含大面積農業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於發生水災時可作為臨時滯洪替代設施，以降低淹水災害對居民生命、財產之

影響。 

（三） 救災路線 

避難救災動線之規劃必須考量災害發生時，道路可能受災害阻隔之情況，

如：建築物倒塌、道路塌陷等情形，因此，避難救災動線之規劃應考量道路寬

度以及與外界、避難據點連接之可及性。 

1. 緊急道路 

以計畫區現有路寬 20 公尺以上之聯外道路並可便於通達其他行政區之聯

外道路為主，故規劃以中山路為緊急道路，於災害發生時必須優先保持路

徑暢通，以利消防車及救護車進行救災，以利災害救援及醫療後送至臺南

市或高雄市其他區。 

2. 救援運輸道路 

以計畫區現有路寬 15 公尺以上之道路為主，主要作為消防及方便車輛運送

物資或人員至各防災據點之機能為主，包括忠孝路及東方路。 

3. 避難輔助道路 

以計畫區現有路寬 10 公尺以上道路為主，此層級之道路主要為前述道路無

法到達避難據點及救災地點時之輔助性路線，藉以連通緊急及救援道路或

避難、救災據點，主要包括計畫區內 10 公尺以上之服務道路，如民權路、

民族街及中山路一段 447 巷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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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計畫區內之道路、河川區、農業區以及公園皆可作為火災延燒防止帶。 

表 6 都市防災計畫系統一覽表 

空間系統 層級 項目 備註 

都市防災 
避難場所 

及 
設施 

緊急或臨時 
避難場所 

公園用地 公一、公二、公三、公四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三、公（兒）四、
公（兒）五、公（兒）六、
公（兒）七、公（兒）八、
公（兒）九 

 

綠地用地 
綠一、綠二、綠三、綠四、
綠五、綠六 

 

學校用地 文小一、文小二、文中  

中長期 

收容場所 

學校用地 文小一 大湖國民小學 

其他 

場所 

東方設計學院  

樹人醫專(湖內校區)  

大湖里活動中心  

田尾里活動中心  

湖東里社區發展協會  

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 

農業區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二  

公（兒）三  

公（兒）四  

綠地用地 
綠一  

綠四  

停車場用地 停二  

避難救災 
動線 

緊急道路 

道路用地 

寬度 20 公尺以上 
計畫道路 

為計畫區內聯外道路中
山路 

救援運輸道路 
寬度 15 公尺以上 

計畫道路 
為計畫區內主要道路東
方路及忠孝街 

避難輔助道路 
寬度 10 公尺以上 

計畫道路 

包括計畫區內10公尺以
上之服務道路，民族
街、民權路及中山路一
段 447 巷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河川區  

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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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都市防災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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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實施進度及經費 

第二階段實施進度及經費包括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等公共設施之土地徵

收及開闢經費之估算僅供參考，實際之開發年期視主辦單位財務情形而定。 

表 7 實施進度及經費一覽表 

公共設施項目 

未開
闢 
面積 
（公
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
辦
單
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自
行
捐
贈 

一
般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公
地
撥
用 

協議 
價購費 
或徵收 
補償費 

整地
費 

工程費 小計 

公園用地四 0.148 ◎    0 0 0 0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民國
109年 

土地
所有
權人
自行
捐贈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五 

0.015  ◎   300 75 450 825 高
雄
市
政
府 

民國
115
年 

編列
預算
或獎
勵民
間投
資 

道路用地 0.979  ◎   19,580 4,895 29,370 53,845 

道路用地(配合東方
路連接路竹科學園
區道路開闢工程) 

0.63  ◎  ◎ 2,326  3,514 5,840 

高
雄
市
政
府 

民國
110
年 

高雄
市政
府年
度預
算 

註1：實際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註2：上述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視主辦單位之財務情形及實際需求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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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檢討變更內容 

第一節 變更內容 

本計畫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6 次、第 936 次、第 942 次、第 946 次會議審議

通過。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並完成協議書簽訂者提列變更案 2 件。 

各變更案之位置、內容、理由及備註詳見表 8、本案變更內容位置示意圖詳見圖 5 及

附錄三，另各變更案土地使用變更面積統計詳見表 9。 

表 8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或 

附帶條件 
報

核 

再

公

展 

報

部 

公

展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十

三 

十

四 
- 

工

（乙） 

北側 

乙種工業

區 

（0.059） 

道路用地 

（0.059） 
1. 現行計畫道路從私有土地中間

穿越，致使土地所有權人無法

完整利用其所有土地，影響其

權益。 

2. 考量南側現有巷道土地權屬部

分為市有，且已供人車通行，

故將計畫道路東移至現有巷

道，並維持現行計畫道路路寬

（10M）及路型銜接，以符實

際。 

3. 另由道路用地變更為乙種工業

區者，應依規定辦理負擔回饋。 

備註： 

配合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機關團體意

見第 3-10 及 17 案。 

道路用地 

（0.063） 

乙種工業

區 

（0.063） 

附帶條件： 

1. 本案負擔回饋比例為基地面積之

30%，應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變更使用

執照前完成捐贈。 

2. 以繳納代金或捐贈本計畫區內等公

告現值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方式辦

理，該代金計算＝應捐贈之土地面

積×土地價格，其中土地價格由主管

機關委託一家不動產估價者查估，

其執行方式由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

辦理。 

3. 應於主要計畫報內政部核定前與本

府簽訂協議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二 
十

七 

二

十 
- 第 3 區 

宗教 

專用區 

（0.210） 

宗教 

專用區 

（0.210） 

1. 本處整體開發區於 73年公告實

施之「擬定湖內(大湖地區)都市

計畫」即劃設為整體開發區，

並於 80 年公告實施之「湖內(大

湖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將南側住宅區劃入整

體開發範圍內。 

2. 剩餘未重劃土地因長期無法開

發，依內政部「都市計畫整體

開發地區處理方案」辦理，將

營運中大型工廠（國信企業土

地）及宗教專用區(黃帝神農殿

土地)劃設為獨立開發分區，以

降低剩餘未重劃地區之負擔。 

附帶條件： 

1. 本計畫發布實施之日起 1 年內完成

負擔回饋，回饋比例為變更面積之

30%，以繳納代金或捐贈本計畫區

內等公告現值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方

式辦理，該代金計算＝應捐贈之土

地面積×土地價格，其中土地價格由

主管機關委託一家不動產估價者查

估，其執行方式由主管機關依相關

規定辦理。 

2. 應於主要計畫報內政部核定前與本

府簽訂協議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納入市地重劃範圍。 

註：上述實際變更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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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變更內容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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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變更內容統計表 

土地使用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變更案件 變更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面積 

(公頃) 一 二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1.392   0.000 61.392 

商業區 7.680   0.000 7.680 

工業區 37.544 +0.004   +0.004 37.548 

宗教專用區 1.487  -  0.000 1.487 

古蹟保存區 1.832    0.000 1.832 

文教區 12.222    0.000 12.222 

加油站專用區 0.401    0.000 0.401 

農業區 404.151   0.000 404.151 

河川區 14.805    0.000 14.805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28    0.000 0.028 

小計 541.542 +0.004 0.000 +0.004 541.54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1.899    0.000 1.899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400   0.000 1.40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58   0.000 0.158 

綠地用地 3.909    0.000 3.909 

學校用地 5.747    0.000 5.747 

市場用地 0.571    0.000 0.571 

停車場用地 0.852    0.000 0.852 

機關用地 3.716    0.000 3.716 

自來水事業用地 0.197    0.000 0.197 

水溝用地 0.258    0.000 0.258 

墓地用地 2.996    0.000 2.996 

鐵路用地 2.266    0.000 2.266 

人行步道用地 0.123   0.000 0.123 

道路用地 51.022 -0.004  -0.004 51.018 

小計 75.114 -0.004 0.000 -0.004 75.110 

計畫區 616.656 0.000 0.000 0.000 616.656 

都市發展用地 197.672 0.000 0.000 0.000 197.672 

五項公共設施用地 7.287  0.000 0.000 0.000 7.287 

註：上述實際變更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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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變更後計畫 

第一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位於湖內區南面之大湖地區，東起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鐵道縱貫線與路竹區

交界，西至台灣糖業公司鐵道西側約 20 公尺處，南與路竹都市計畫毗鄰，北接湖內都市

計畫、以涵口圳為界，含括部分田尾里、太爺里、海埔里、大湖里、湖內里、湖東里等鄰

里，計畫面積約 616.656 公頃。 

第二節 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 115 年。 

第三節 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12,5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176 人。 

第四節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 住宅區 

於既有集居地區劃設住宅區面積為 61.392 公頃。 

二、 商業區 

劃設商業區面積為 7.680 公頃。 

三、 工業區（含特種、甲種、乙種及零星工業區） 

劃設工業區面積共計 37.548 公頃。其中工一~工五、工七~工九及工十一為乙種

工業區，工六、工十為甲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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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7 處，面積 1.487 公頃。 

五、 古蹟保存區 

劃設古蹟保存區 1 處，面積 1.832 公頃。 

六、 文教區 

劃設文教區 2 處，面積 12.222 公頃。 

七、 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1 處，面積 0.401 公頃。 

八、 農業區 

於計畫區外圍劃設農業區，面積 404.151 公頃。 

九、 河川區 

劃設河川區 1 處，面積 14.805 公頃。 

十、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1 處，面積 0.02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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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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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變更後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 

土地使用項目 
變更後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 

面積百分比 

占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百分比 

五項公共設施 

用地不足面積 

（公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1.392 9.96% 31.06% 
 

商業區 7.680 1.25% 3.89% 
 

工業區 37.548 6.08% 19.00% 
 

宗教專用區 1.487 0.24% 0.75% 
 

古蹟保存區 1.832 0.30% 0.93% 
 

文教區 12.222 1.98% 6.18% 
 

加油站專用區 0.401 0.07% 0.20% 
 

農業區 404.151 65.54% - 
 

河川區 14.805 2.40%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28 0.00% - 
 

小計 541.546 87.82% 62.0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1.899 0.31% 0.9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400 0.23% 0.7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58 0.03% 0.08%  

綠地用地 3.909 0.63% 1.98% 
 

學校用地 5.747 0.93% 2.91% 
 

市場用地 0.571 0.09% 0.29% 
 

停車場用地 0.852 0.14% 0.43% 
 

機關用地 3.716 0.60% 1.88% 
 

自來水事業用地 0.197 0.03% 0.10% 
 

水溝用地 0.258 0.04% 0.13% 
 

墓地用地 2.996 0.49% 1.52% 
 

鐵路用地 2.266 0.37% 1.15% 
 

人行步道用地 0.123 0.02% 0.06% 
 

道路用地 51.018 8.27% 25.81% 
 

小計 75.110 12.18% 38.00% 
 

計畫區 616.656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197.672 32.06% 100.00% 
 

五項公共設施用地 7.287 1.18% 3.69% -54.379 

註1：上述實際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註2：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及河川區等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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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 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4 處，面積合計 1.899 公頃。 

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7 處，面積合計 1.400 公頃。 

三、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0.158 公頃。 

四、 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 6 處，面積合計 3.909 公頃。 

五、 學校用地 

劃設學校用地 3 處，文小用地 2 處，面積 3.258 公頃；文中用地 1 處，面積 2.489

公頃，面積合計 5.747 公頃。 

六、 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3 處，面積合計 0.571 公頃。 

七、 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 6 處，面積合計 0.852 公頃。 

八、 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5 處，面積 3.716 公頃。 

九、 自來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來水事業用地 1 處，面積 0.197 公頃。 

十、 水溝用地 

劃設水溝用地 1 處，面積 0.25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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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墓地用地 

劃設墓地 1 處，面積 2.996 公頃。 

十二、 鐵路用地 

劃設鐵路用地 1 處，面積 2.266 公頃。 

十三、 人行步道用地 

劃設人行步道用地，面積 0.123 公頃。 

十四、 道路用地 

其餘為道路用地，面積 51.01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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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變更後公共設施用地項目一覽表 

公共設施用

地項目 
簡稱或編號 

面積 

（公頃） 
說明 備註 

公園用地 

公一 0.627 位於墓地西側 現為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活動中心 

公二 0.951 位於公（兒）九南側 供鄰里公園使用 

公三 0.173   

公四 0.148  附帶條件由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提供 

小計 1.899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三 0.200 位於機六東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公（兒）四 0.185 位於市一北側  

公（兒）五 0.210 位於機二東側  

公（兒）六 0.200 位於市二西側  

公（兒）七 0.201 位於停四南側  

公（兒）八 0.200 位於國小二北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公（兒）九 0.204 位於公二北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小計 1.400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廣(停) 0.158 位於墓地南側 附帶條件由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提供 

綠地用地 

綠一 0.048 位於公（兒）四北側  

綠二 0.059 位於機一南側  

綠三 0.091 位於機一南側  

綠四 0.042 位於公（兒）三東側  

綠五 3.515 位於停六南側  

綠六 0.154 位於公（兒）三南側  

小計 3.909   

學校用地 

文小一 1.273 機一北側 現為高雄巿湖內區大湖國民小學 

文小二 1.985 公（兒）八南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文中 2.489 墓地南側  

小計 5.747   

市場用地 

市一 0.209 停二東側  

市二 0.168 停三西側  

市三 0.194 停四北側  

小計 0.571   

停車場用地 

停一 0.119 市一南側  

停二 0.195 市一西側  

停三 0.099 市二東側  

停四 0.098 市三西側  

停五 0.111 公三東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停六 0.230 機四西側  

小計 0.852   

機關用地 

機一 0.304 國小一南側 現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 

機二 0.082 位於公（兒）五西側 供鄰里活動中心使用 

機三 0.091 位於停四北側 供鄰里活動中心使用 

機四 3.195 停六東側 現為軍事機關 

機六 0.044 公（兒）三西側 現為高雄市湖內區湖東里社區活動中心 

小計 3.716   

自來水事業 

用地 
水 0.197 公（兒）三東側 

現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

路竹服務所 

水溝用地 水溝 0.258   

墓地用地 墓 2.996 公一東側  

鐵路用地 鐵 2.266 文中東側  

道路用地 道 51.018   

註：上述實際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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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交通系統計畫 

一、 主要道路 

一號道路（台 1 線）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幹道，南往高雄，北通台南，計畫寬

度 40 公尺。二號道路為本計畫區東西間之幹道為東通阿蓮，向西通往興達港之聯外

道路，計畫寬度 30 公尺。 

二、 次要道路 

（一） 聯外道路 

五—1 號道路為本計畫區向西通往海埔、茄萣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15 公尺。

五—5 號道路為本畫區東通大湖火車站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15 公尺。六—1 號道

路為本計畫區向西通往竹滬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12 公尺。 

（二） 區內道路 

劃設次要區內道路，其計畫寬度分別為 18 公尺、15 公尺及 12 公尺、10 公尺

等。 

三、 服務道路及人行步道 

計畫寬度分別為 12 公尺、10 公尺、8 公尺及 4 公尺等，另為方便行人，酌設 4

公尺寬之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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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變更後計畫道路系統一覽表 

道路 
層級 

道路 
編號 

起迄位置 
計畫 
寬度 

（公尺） 

計畫 
長度 

（公尺） 
備註 

聯外道路 

一 自計畫區北端至南端。 40 3,580 
為聯外道路（台 1 線─中山
路） 

二 自計畫區東側至西側。 30 2,040 
為聯外道路（台 28 線─東方
路） 

五─1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區西側。 15 980 為聯外道路（忠孝街） 

五─5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側。 15 55 為聯外道路（天祐路） 

六─1 自五─2 號道路至計畫區南端。 12 1,580 為聯外道路（民族街） 

主要道路 

三─1 自一號道路至五─2號道路。 20 640 
為區內道路（中山路一段
447 巷） 

三─2 自一號道路至一號道路。 20 890 
為區內道路（中山路一段
234 巷） 

四 自一號道路至一號道路。 18 720 為區內道路（民權路）。 

五─2 自六─1 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5 1,220 為區內道路（民族街 121 巷） 

五─3 自一號道路至五─2號道路。 15 510 為區內道路（長壽路） 

五─4 自五─3 號道路至三─1號道路。 15 225 為區內道路（長春四街） 

次要道路 

六─2 自六─1 號道路至五─2號道路。 12 620 為區內道路（寧靖街） 

六─3 自四號道路至三─2號道路。 12 1,040 為區內道路 

七─1 自一號道路至五─1號道路。 10 530 為區內道路（忠孝街 110 巷） 

七─2 自一號道路至七─3號道路。 10 500 
為區內道路（中山路一段
548、496 巷） 

七─3 自六─3 號道路至七─2號道路。 10 190 
為區內道路（中山路一段
496 巷、民權路 244 巷） 

七─4 自一號道路至五─2號道路。 10 250 為區內道路 

七─5 自六─1 號道路至六─2號道路。 10 180 為區內道路（民族街 267 巷） 

七─6 自六─1 號道路至農業區。 10 200 為區內道路（民族街 150 巷） 

七─9 自三─1 號道路至五─3號道路。 10 710 為區內道路（長壽路 65 巷） 

服務道路 

及 

人行步道 

六─4 自三─2 號道路至住宅區。 12 100 為服務道路 

六─5 自一號道路至六─5號號道路。 12 480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一段
385 巷 23 弄、301 巷） 

六─6 自三─1 號道路至六─5號道路。 12 310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一段
405 巷） 

六─7 自二號道路至機四用地。 12 150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一段
301 巷） 

六─8 自一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2 750 為服務道路（民生街） 

六─9 自六─3 號道路至四號道路。 12 290 
為服務道路（民權路 30 巷
37 弄） 

六─10 自五─3 號道路至住宅區。 12 160 為服務道路（長春四街） 

七─7 自六─5 號道路至文教區。 10 90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一段
301 巷） 

七─8 自一號道路至文教區。 10 244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一段 1
巷） 

七─10 自三─1 號道路至五─3號道路。 10 210 為服務道路 

七─11 自六─2 號道路至古蹟保存區。 10 90 為服務道路（寧靖街） 

─ 未編號道路。 8 9,570 為服務道路 

─ 未編號道路。 5 ─ 為服務道路 

─ 未編號道路。 4 ─ 為服務道路 

註：上述計畫道路實際長度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釘樁距為準；起迄位置僅就計畫區範圍部分加以界定，與
其實際起迄位置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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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變更後計畫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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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為使本計畫區能循序發展，配合實際發展需求及地方財力負擔訂定分期分區發展計

畫： 

一、 已發展區（第一期）：其範圍除優先發展區以外之都市發展用地。 

二、 優先發展區（第二期）：為「五-2 號道路東側整體開發地區」之範圍。 

三、 次優先發展區(第三期)：為「三-1 號道路北側住宅區細部計畫」之範圍。 

第八節 都市防災計畫 

依行政院「災害防救方案」之指導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

為強化災害預防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災後處理、減輕災害損失，應依據都市災

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就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救

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與檢討。 

現行計畫已依上開規定擬訂都市防災計畫，鑒於莫拉克風災造成計畫區內多處水患，

為強化災害預防措施及救災效率，使災害發生所造成之人民生命及財產損失達最低，爰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增列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於本次通盤

檢討都市防災計畫。 

根據過去本計畫區災害發生歷史以及災害潛勢分析，計畫區內災害潛勢以地震及颱風

所引發之洪水災害為主。本計畫進一步參酌 100 年度「高雄市湖內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內容，並依據民國 102 年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辦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3 階段實施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湖內地區排水系統規劃」案工程規劃成果，進行各項

都市防災系統規劃，茲將各項內容臚列如後。 

一、 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 

避難場所及設施主要功用係提供民眾於災害發生時，躲避災禍影響之場所，通常

指學校、廣場、綠地、公園、運動場等大型開放空間。依災害發生性質之差異，避難

據點之可依災害分為二類型。 

第一類型為災害發生當時，作為居民緊急、臨時避難之場所，因人員反應時間有

限，故僅須可隔離災害的直接傷害即可，不需設置特別避難場所；第二類型為災害發

生後或持續發生時，須較高安全性且能符合需求之中長期收容場所，宜指定特定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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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救災指揮中心 

本計畫係屬湖內區，災時應以湖內區公所為最高救災指揮中心；於本計畫

區內以高雄市警察局湖內分局湖街派出所為救災指揮中心，負責災前、災

時、災後的指揮備災及緊急救災行動，亦作為災害發生後各項物資集散中

心。 

（二） 醫療據點 

本計畫區內無大型醫療院所，僅有一般診所可供作為緊急醫療使用，需與

其他鄰近地區的大型醫院進行配合，故以高雄市警察局湖內分局湖街派出

所作為醫療據點，作為災害發生時醫療指揮、分派據點，以利醫療後送。 

（三） 避難場所 

4. 緊急、臨時避難場所 

係屬第一類型避難場所，主要提供民眾於災害發生時緊急避難之用，亦可

收容災害發生後暫無法進入安全避難場所之人員。計畫區內包括公園、綠地、

學校、道路等大型開放空間皆可做為民眾遇災害時緊急避難場所，計畫區外圍

農業區亦可配合作為臨時避難場所。 

5. 中長期收容場所 

係屬第二類型避難場所，必須具備較完善之設施且可供民眾庇護之場所，

故規劃大湖國小、東方設計學院、樹人醫專及田尾里活動中心作為主要中長期

收容場所，另配合 100 年度「高雄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收容據點規劃，亦將

大湖里活動中心、湖東社區發展協會及基督教大湖長老教會納為中長期收容場

所，於災難發生時加以運用。 

茲將各緊急、臨時避難場所以及中長期收容場所面積及每人可使用面積綜理如表

15。目前本計畫區可供作為緊急或臨時避難場所之面積約為 12.955 公頃，以計畫人口

12,500 人計，每人可使用避難空間約為 10.364 平方公尺，符合防災規劃標準（臨時避

難所每人最小需求 1 平方公尺）。 

可供作為中長期收容場所之面積為 14.308 公頃，每人可使用收容空間約為 11.446

平方公尺，符合防災規劃標準（有計畫收容每人最小需求 2.1 平方公尺、無計畫收容

每人最小需求 3.6 平方公尺），故目前本計畫所規劃之都市防災避難場所足以提供災時

避難、收容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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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變更後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可容納人數綜理表 

層級 項目 面積(公頃) 備註 

緊急或臨時 

避難場所 

公園用地 

公一 0.627  

公二 0.951  

公三 0.173  

公四 0.148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三 0.200  

公（兒）四 0.185  

公（兒）五 0.210  

公（兒）六 0.200  

公（兒）七 0.201  

公（兒）八 0.200  

公（兒）九 0.204  

綠地用地 

綠一 0.048  

綠二 0.059  

綠三 0.091  

綠四 0.042  

綠五 3.515  

綠六 0.154  

學校用地 

文小一 1.273  

文小二 1.985  

文中 2.489  

總計 12.955  

每人可使用避難空間(m2/人) 10.364 以計畫人口 12,500 人計算 

中長期 

收容場所 

學校用地 文小一 1.273 大湖國民小學 

其他 

場所 

東方設計學院 8.639  

樹人醫專(湖內校區) 3.583  

大湖里活動中心 0.039  

田尾里活動中心 0.038  

湖東里社區發展協會 0.205  

基督教大湖長老教會 0.531  

總計 14.308  

每人可使用收容空間(m2/人) 11.446 以計畫人口 12,500 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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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 

依據民國 102 年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3 階

段實施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湖內地區排水系統規劃」案，已針對湖內區內水圳渠

道進行排水整治工程，將使排水渠道達到 10 年重現期的治理強度及無溢堤的情形。

同時，本計畫區內多條雨水下水道於災害時亦可發揮排水功能，將大幅改善本計畫區

過去颱風豪雨造成淹水之情形。 

本次通檢配合地方需求於計畫區北側劃設 6-3 水溝用地，適當引導地表水逕流往

北排入二仁溪；另新增兩處公園用地，作為地區型滯洪設施，以增加整體地表透水率

及排水能力。且計畫範圍周邊包含大面積農業區及公共設施用地於發生水災時可作為

臨時滯洪替代設施，以降低淹水災害對居民生命、財產之影響。 

三、 救災路線 

避難救災動線之規劃必須考量災害發生時，道路可能受災害阻隔之情況，如：建

築物倒塌、道路塌陷等情形，因此，避難救災動線之規劃應考量道路寬度以及與外界、

避難據點連接之可及性。 

（一） 緊急道路 

以計畫區現有路寬 20 公尺以上之聯外道路並可便於通達其他行政區之聯外道

路為主，故規劃以中山路為緊急道路，於災害發生時必須優先保持路徑暢通，以利

消防車及救護車進行救災，以利災害救援及醫療後送至臺南市或高雄市其他區。 

（二） 救援運輸道路 

以計畫區現有路寬 15 公尺以上之道路為主，主要作為消防及方便車輛運送物

資或人員至各防災據點之機能為主，包括忠孝路及東方路。 

（三） 避難輔助道路 

以計畫區現有路寬 10 公尺以上道路為主，此層級之道路主要為前述道路無法

到達避難據點及救災地點時之輔助性路線，藉以連通緊急及救援道路或避難、救災

據點，主要包括計畫區內 10 公尺以上之服務道路，如民權路、民族街及中山路一

段 447 巷等道路。 

四、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計畫區內之道路、河川區、農業區以及公園皆可作為火災延燒防止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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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變更後都市防災計畫系統一覽表 

空間系統 層級 項目 備註 

都市防災 
避難場所 

及 
設施 

緊急或臨時 
避難場所 

公園用地 公一、公二、公三、公四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三、公（兒）四、
公（兒）五、公（兒）六、
公（兒）七、公（兒）八、
公（兒）九 

 

綠地用地 
綠一、綠二、綠三、綠四、
綠五、綠六 

 

學校用地 文小一、文小二、文中  

中長期 

收容場所 

學校用地 文小一 大湖國民小學 

其他 

場所 

東方設計學院  

樹人醫專(湖內校區)  

大湖里活動中心  

田尾里活動中心  

湖東里社區發展協會  

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 

農業區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二  

公（兒）三  

公（兒）四  

綠地用地 
綠一  

綠四  

停車場用地 停二  

避難救災 
動線 

緊急道路 

道路用地 

寬度 20 公尺以上 
計畫道路 

為計畫區內聯外道路中
山路 

救援運輸道路 
寬度 15 公尺以上 

計畫道路 
為計畫區內主要道路東
方路及忠孝街 

避難輔助道路 
寬度 10 公尺以上 

計畫道路 

包括計畫區內10公尺以
上之服務道路，民族
街、民權路及中山路一
段 447 巷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河川區  

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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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都市防災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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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階段（第三階段）實施進度及經費包括道路用地之土地徵收及開闢經費之估算僅供

參考，實際之開發年期視主辦單位財務情形而定。 

表 15 變更後實施進度及經費一覽表 

公共設施 
項目 

未開闢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自
行
捐
贈 

一
般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公
地
撥
用 

協議 
價購費 
或徵收 
補償費 

整地費 工程費 小計 

道路用地 0.059  ◎  ◎  1,180   295   1,770   3,245  
高雄
市政
府 

民國
115
年 

編列
預算
或獎
勵民
間投
資 

註1： 際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註2： 上述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視主辦單位之財務情形及實際需求酌予調整。 

第十節 後續應辦事項 

本計畫區尚有 2 案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報內政部核定前與本府簽訂協議書，及以市地重

劃開發地區應先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

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者，俟其完成簽訂協議書及相關程序後，接續辦

理。 

表 16 後續辦理變更內容一覽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或 

附帶條件 

再

公

展 

報

部 

公

展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十

四 

十

五 
- 

機四 

東側 

農業區 

（0.327） 

文教區

（0.367） 

1. 本案工專段 1173 等

14 筆地號為東方學

校財團法人所有，現

況已開闢作為東方

設 計 學 院 之 停 車

場、體育場，基於教

育部土地「管用合

一」政策，為避免後

續使用疑義，爰檢討

變更為文教區。 

2. 前開土地南側農業

區與現行計畫文教

區之間，夾雜國產署

經管之國有地（工專

段 1171 地號之部

備註： 

1. 配合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機關團體意

見第 10 案。 

2. 變更範圍：工專段 1173、1171(部分) 、

922-3、922-8、1169、1191、1194、922-9、

922-10 、 1176-1 、 1178-1 、 1179-1 、

1179-2、1180-1 地號等 14 筆土地。 

3. 應取得教育部同意函。 

附帶條件： 

1. 申請人應先取得國有財產署之變更同

意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2. 本案除住宅區外，應依「都市計畫農業

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比照農業區變更

為工業區之規定繳交變更面積 30％之

負擔回饋，應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變更使

住宅區 

（0.006） 

機關用地 

（0.003） 

公園用地 

（0.022）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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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或 

附帶條件 

再

公

展 

報

部 

公

展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分），基於土地之整

體規劃利用，一併變

更為文教區。 

3. 變更範圍面積除工

專段 1173 地號其餘

土地皆未超過 1,000

㎡，考量工專段 1173

地號現況已作為停

車場用地使用，故本

案得以繳納代金方

式辦理負擔回饋。 

用執照前完成捐贈。 

3. 以繳納代金或捐贈本計畫區內等公告

現值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方式辦理，該代

金計算＝應捐贈之土地面積×土地價

格，其中土地價格由主管機關委託一家

不動產估價者查估，其執行方式由主管

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 

4. 應於主要計畫報內政部核定前與本府

簽訂協議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十

七 

二

十 
- 

第 1 區 

住宅區 

（4.412） 

學校用地

（0.061） 1. 本處整體開發區於 73

年公告實施之「擬定

湖內(大湖地區)都市

計畫」即劃設為整體

開發區，並於 80 年公

告實施之「湖內(大湖

地區)都市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案」將南

側住宅區劃入整體開

發範圍內。 

2. 剩餘未重劃土地因長

期無法開發，依內政

部「都市計畫整體開

發地區處理方案」辦

理，將營運中大型工

廠（國信企業土地）

及宗教專用區 (黃帝

神農殿土地 )劃設為

獨立開發分區，以降

低剩餘未重劃地區之

負擔。 

3. 另為提升剩餘未重劃

土地之重劃可行性，

爰調整重劃範圍，納

入周邊道路，並縮減

文小二用地面積為

0.96 公頃，南側住宅

區配合調整街廓大小

劃設道路，以提升整

體開發之可行性。本

處(第一區)整體開發

區公共設施用地比例

約 34.04%。 

備註： 

配合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機關團體意見

第 6、22、23、25 及 27 案。 

附帶條件： 

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道路用地 

（0.485） 

住宅區 

（3.866） 

學校用地 

（1.512） 

學校用地 

（0.340） 

道路用地 

（0.205） 

住宅區 

（0.967） 

道路用地 

（1.895） 

學校用地

（0.086） 

道路用地

（1.509） 

住宅區 

（0.300） 

人行步道用

地 （0.054） 

住宅區 

（0.054）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0.048） 

住宅區 

（0.038）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0.010） 

第 2 區 

住宅區 

（1.839） 

住宅區

（2.456） 

附帶條件： 

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配置適當之公共設

施用地，公共設施用地比例不得低於原整

體開發區公共設施用地比例(34.34%)，並

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 

道路用地 

（0.540） 

人行步道用

地（0.042）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0.035） 

註：上述實際變更面積與內容依其實際核定計畫書為準。 

 

 



 

附錄五 

本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附五-1 

編號一變更內容一覽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或 

附帶條件 
報

核 

再

公

展 

報

部 

公

展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十

三 

十

四 
- 

工

（乙） 

北側 

乙種工業區 

（0.059） 

道路用地 

（0.059） 

1. 現行計畫道路從

私有土地中間穿

越，致使土地所

有權人無法完整

利用其所有土

地，影響其權益。 

2. 考量南側現有巷

道土地權屬部分

為市有，且已供

人車通行，故將

計畫道路東移至

現有巷道，並維

持現行計畫道路

路寬（10M）及

路型銜接，以符

實際。 

3. 另由道路用地變

更為乙種工業區

者，應依規定辦

理負擔回饋。 

備註： 

1. 配合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機關團體

意見第 3-10 及 17 案。 

2. 未登錄土地處理情形、交通主管機

關同意函詳附錄七。 

道路用地 

（0.063） 

乙種工業區 

（0.063） 

附帶條件： 

1. 本案負擔回饋比例為基地面積之

30%，應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變更使

用執照前完成捐贈。 

2. 以繳納代金或捐贈本計畫區內等公

告現值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方式辦

理，該代金計算＝應捐贈之土地面

積×土地價格，其中土地價格由主

管機關委託一家不動產估價者查

估，其執行方式由主管機關依相關

規定辦理。 

3. 應於主要計畫報內政部核定前與本

府簽訂協議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註：上述實際變更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編號一變更內容示意圖 



附五-2 

編號二變更內容一覽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或 

附帶條件 
報

核 

再

公

展 

報

部 

公

展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二 
十

七 

二

十 
- 第 3 區 

宗教 

專用區 

（0.210） 

宗教 

專用區 

（0.210） 

1. 本處整體開發區於 73年公告實

施之「擬定湖內(大湖地區)都市

計畫」即劃設為整體開發區，

並於 80 年公告實施之「湖內(大

湖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將南側住宅區劃入整

體開發範圍內。 

2. 剩餘未重劃土地因長期無法開

發，依內政部「都市計畫整體

開發地區處理方案」辦理，將

營運中大型工廠（國信企業土

地）及宗教專用區(黃帝神農殿

土地)劃設為獨立開發分區，以

降低剩餘未重劃地區之負擔。 

附帶條件： 

1. 本計畫發布實施之日起 1 年內完成

負擔回饋，回饋比例為變更面積之

30%，以繳納代金或捐贈本計畫區

內等公告現值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方

式辦理，該代金計算＝應捐贈之土

地面積×土地價格，其中土地價格由

主管機關委託一家不動產估價者查

估，其執行方式由主管機關依相關

規定辦理。 

2. 應於主要計畫報內政部核定前與本

府簽訂協議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納入市地重劃範圍。 

註：上述實際變更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編號二變更內容示意圖 

 

 

 


